
108 年 6 月 12 日至 14 日麗星遊輪寶瓶號石垣島 3 天 2 夜 

108/03/30 前完成報名手續：訂金 5000 元 

 

項  目 明  細 金  額 

客房 DE 每人 2 人 1 室（2 天） 5950 

來回交通費 台東—基隆遊覽車（含 2 餐路上桌餐） 2000 

港  務  費 石垣島 2100 

郵輪服務費 每人每晚 BA-DE 420 元  840 

合          計 10890 

■費用包含： 

►房間住宿費用，享用一日六餐膳食，郵輪上定義為免費設施之使用，如游泳池、

健身房..等， 及每晚娛樂表演秀。 

►旅遊責任險(兩百萬旅約責任險及二十萬意外醫療給付) 。 

■費用不含： 

►證照費用，岸上觀光費用，郵輪上定義為個人性消費，例如：SPA、點選飲品、

自費餐廳用餐、卡拉 OK 等…。 

 

※進行艙房預訂。 

一.本預約作業金並非「訂金」性質，非擔保契約履行，僅為旅遊元件預約調度

及人事作業成本費用，不負擔保確定成行之責 

，本公司將於旅客繳交預約作業金後向郵輪公司進行訂房作業。實際訂房結果，

仍依郵輪公司回覆為準。如商品已額滿或 

訂房未成功(包括：郵輪所屬房型已額滿、貴賓所指定之房型、艙房優惠變更而

有價格變動、等均屬之），導致行程無法 

成行，本公司將全額無息退還您所繳納之作業金。 

《線上預約並非保證訂房成功，仍需以業務專員回覆確認為準》。 



二．經業務專員通知您已確認取得所指定之艙房，旅客已繳交之作業金將自動

轉為團費之一部並扣抵尾款，雙方契約視為生效 

，後續將由本公司業務專員與您聯繫旅遊相關文件之簽署與交付。契約生效後，

旅客請恕無法主張變更或取消，如任意取 

消或變更行程者，旅客已繳納之預約作業金請恕無法退還，雙方並應依簽署之

合約條款計算更改費或取消費用。 

本公司進行訂房需求作業時，如遇郵輪公司回覆艙房數量不足，需變更原訂搭

乘之艙等，如經旅客同意，變更艙等所減少 

之費用由本公司退還旅客，增加之費用應由旅客補足。 

●訂房確認後如更改訂位資料.則收取更改手續費每位每次 600 元。 

●每間艙房不得全部更換名單，否則視為取消並需重新訂位。 

●航程出發日前 4 天(含)不可更動,所有的更改及異動，一律視同取消,需收百分

之百艙房費及重新訂位。 

●3、4 人房須注意!所有房型基本均為 2 人房(2 小床)，3、4 人房皆為限量(上、

下鋪 or 沙發床)。麗星線上查詢可售間數是包含 2、3、4 人房之總數,實際間數

無法確認!艙房皆為逐間訂出之方式【需求多間訂房,建議有備選方案及艙房】，

3、4 人房數量有限，訂房過程中如發生艙房售完之情形，先已訂房完成之艙房

不得取消,如取消將會產生【取消費用】不便之處，尚請見諒 

 

●優惠房型之艙房數量有限，售完為止！房況為浮動，所有艙房優惠及數量以

實際訂房時系統回覆為準，如訂房未完成，未確認之前取消訂單，將退還全數

作業金；如完成訂房後取消，將產生【取消費用】 

►郵輪服務費: 

-新台幣 420 每人/每晚 – 海景露台客房及以下級別之客房 

-新台幣 530 每人/每晚 – 套房級別 

-2 歲以下兒童免收取郵輪服務費 

郵輪服務費將直接記錄於個人艙房卡及帳單中。乘客需在離船當天或之前，繳

交此服務費及其他船上消費。 



 

 

 


